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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红与黑》是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杰作。
高尔基说过：《红与黑》的主角于连是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一系列反叛资本主义社会的英雄人物的“
始祖”。
    《红与黑》中译本至少已有四种：第一种是1944年重庆作家书屋出版的赵瑞蕻译本；第二种是1954
年上海平明出版社罗玉君的译本；第三种是1988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闻家驷的译本；第四种是1989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郝运的译本。
就我所知，江苏译林、浙江文艺、广东花城还要出版新译，加上这本，共有八种，真是我国译本最多
的世界文学名著之一了。
    我在《世界文学》1990年1期第277页上说过：“文学翻译的最高目标是成为翻译文学，也就是说，
翻译作品本身要是文学作品。
”那么，《红与黑》的几种译本是不是文学作品呢々第一种译本我没有见到。
现在将第二、三、四种译本第一章第三段中的一句抄录于后：    ②这种工作(把碎铁打成钉)，表面显
得粗笨，却是使第一次来到法兰西和瑞士交界的山里的旅客最感到惊奇1的一种工业呢。
    ③这种操作看起来极其粗笨，却是使初次来到法兰西和瑞士毗连山区的旅客最感到惊奇的一种工业
。
    ④这种劳动看上去如此艰苦，却是头一次深入到把法国和瑞士分开的这一带山区里来的旅行者最感
到惊奇的劳动之一。
    比较一下三种译文，把碎铁打成钉说成是“工作”，显得正式；说成是“操作”，更加具体；说成
是“劳动”，更加一般。
哪种译文好一些呢？
那要看上下文。
下文如用“粗笨”，和“工作”、“操作”都不好搭配，仿佛是在责备工人粗手笨脚似的；如把“劳
动”改成“粗活”，那就面面俱到了；但把“粗活”说成是“工业”，又未免小题大做，不如“手工
业”名副其实。
三种译文只有一个地方基本一致，那就是：“旅客(旅行者)最感到惊奇的”几个字。
仔细分析一下，旅客指过路的客人“旅行者”更强调旅游，那就不如“游客”更常用了。
“惊奇”指奇怪得令人大吃一惊；把碎铁打成钉恐怕不会奇怪到那种地步，所以不如说是“大惊小怪
”，以免言过其实，不符合原作的风格。
以上说的是选词问题。
至于何法，法国作家福楼拜说过：一句中连用三个“的”(de)字，就不是好句子。
四种译文都一连用了三个“的”字，第三种译文虽然只用两个，但是读起来也不像一个作家写出来的
句子。
因此，无论是从词法或是从句法观点来看，三种译文都不能说是达到了翻译文学的水平，也就是说，
译文本身不能算是文学作品，所以需要重译。
试读本书译文：    ⑤这种粗活看来非常艰苦，头一回从瑞士翻山越岭到法国来的游客，见了不免大惊
小怪。
    我在《世界文学》1990年1期第285页上说过：“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文学翻译更是两种文化的
竞赛。
译作和原作都可以比作绘画，所以译作不能只临摹原作，还要临摹原作所临摹的模特。
”比较一下以上四种译文，可以说第二至四种都在“临摹原作”，而第五种却是“临摹原作所临摹的
模特”；换句话说，前几种是“译词”，后一种是“译意”；前者更重“形似”，后者更重“意似”
，甚至不妨说是“得意忘形”。
例如第四种译文用了“深入”二字，这和原文“形似”、“意似”；第二、三种译文用了“来到”，
后面还说是“旅客”，意思离原文就远了，强调的是过路的客人，没有“深入”的意思；第五种译文
也用了“到”、“来”二字，不能算是“形似”；但把“旅客”改成“游客”，强调的就不是“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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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旅游”，“旅游”当然比“过路”更“深入”，这就可以算是“舍形取义”、“得意忘形
”的一个例子。
更突出的例子是“翻山越岭”四字，这四个字所临摹的不是原文的关系从句，而是原文关系从句所描
绘的“模特”(场景)，所以译文可以说是脱胎换骨，借尸还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发挥了译文的优
势了。
关系从句是原文的优势，就是法文胜过中文的地方，因为法文有、中文没有关系代词；四字成语却是
译文的优势，也就是中文胜过法文的地方，因为中文有、法文却没有四字成语。
法国作家描绘法瑞交界的山区，用了关系从句，这是发挥了法文的优势；中国译者如果亦步亦趋，把
法文后置的关系从句改为前置，再加几个“的”字，那就没有扬长避短，反而是东施效颦，在这场描
绘山景的竞赛中，远远落后于原文了。
如果能够发挥中文的优势，运用中文最好的表达方式(包括四字成语)，以少许胜人多许，用四个字表
达原文十几个词的内容。
那就好比在百米竞赛中，只用四秒钟就跑完了对手用十几秒钟才跑完的路程，可以算是遥遥领先了。
竞赛不只是个速度问题，还有高度、深度、精确度，等等。
如果说“惊奇”在这里描写了人心的深处，那么，“大惊小怪”_的精确度至少是“惊奇”的一倍。
从这个译例看来，可以说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化的竞赛，是一种艺术；而竞赛中取胜的方法是发
挥译文优势，或者说再创作。
    什么是再创作？
我想摘引香港《翻译论集》第66页上胡适的话：“译者要向原作者负责。
作者写的是一篇好散文，译出来也必须是一篇好散文；作者写的是一首好诗，译出来的也一定是首好
诗。
⋯⋯所谓好，就是要读者读完之后要愉快。
所谓‘信’，不一定是一字一字地照译，因为那样译出来的文章，不一定好。
我们要想一想，如果罗素不是英国人，而是中国人，是今天的中国入，他要写那句话，该怎样写呢？
”我想，如果《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不是法国人，而是今天的中国人，他用中文的写法就是“再创
作”。
例如第四十四章于连想到生死问题，译文如下：    ④⋯⋯因此死、生、永恒，对器官大到足以理解它
们者是很简单的⋯⋯    一只蜉蝣在夏季长长的白昼里，早晨九点钟出生，晚上五点钟死亡，它怎么能
理解“黑夜”这个词的意思呢？
    让它多活上五个小时，它就能看见黑夜，并且理解是什么意思了。
    对照一下原文，可以看出译文基本上是“一字一字地照译”的。
但假如司汤达是中国人，他会说出“器官大到足以理解它们者”这样的话来么？
如果不会，那就不是再创作了。
因为法文可以用代词来代替生、死、永恒等抽象名词，中文如用“它们”来代，读者就不容易理解；
代词是法文对中文的优势，译者不能亦步亦趋，而要发挥中文的优势，进行创作。
后两段译文问题不大，但两段最后都是“意思”二字，读来显得重复，不是好的译文，还可加工如下
：    ⑤⋯⋯就是这样，死亡、生存、永恒，对人是非常简单的事，但对感官太小的动物却难以理解⋯
⋯    一只蜉蝣在夏天早上九点钟才出生，下午五点就死了；它怎么能知道黑夜是什么呢？
    让它多活五个小时，它就能看到，也能知道什么是黑夜了。
    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
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在我看来，再创作就应该入于“化境”。
仔细分析一下，“化”又可以分为三种：深化、等化、浅化。
第四种译文“理解它们者”显得“生硬牵强”；第五种译文把“它们”删了，用的是减词珐，也可以
算是“浅化”法；把“者”字一分为二，分译成“人”和“动物”，用的是加词法或分译法，也可以
算是“深化”法；第一例的“粗活”一词，是把原文分开的“粗”和“活”合二为一，可算是合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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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等化”法；第四种译文说“器官大到足以理解它们者”，是从正面说；第五种译文说“感官太小
的动物都难以理解”是从反面来说，把“大”换成“小”，把“理解”改成“难以理解”，负负得正
，大得足以理解，就是小得不足以理解，这是正词反译法，也可以算是“等化”法。
总之，加词、减词，分译、合译，正说、反说，深化、等化、浅化，都是译者的再创作，都可以进入
“化境”。
    但“化”是不是“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呢？
我们来看《红与黑》最后一章于连_的遗言：    ④我很喜欢在俯视维里埃尔的高山上的那个山洞里安息
——既然安息这个词用来很恰当。
我曾经跟你讲过，我在黑夜里躲进那个山洞，我的目光远远地投向法兰西的那些最富饶的省份，野心
燃烧着我的心；那时候这就是我的热情⋯⋯总之，那个山洞对我来说是宝贵的，没有人能否认，它的
位置连一个哲学家的灵魂都会羡慕⋯⋯    这段译文没有“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不能算是没有“化
”的译文吧。
但还要更上一层楼，我们不妨读读本书的译文。
    ⑤我喜欢长眠，既然人总是用“长眠”这个字眼，那就让我在高山顶上那个小山洞里长眠，好从高
处遥望玻璃市嘤。
我对你讲过，多少个夜晚我藏在这个山洞里，我的眼睛远望着法兰西的锦绣河山，雄心壮志在我胸中
燃烧，那时，我的热情奔放⋯⋯总而言之，那个山洞是我钟情的地方，它居高临下，哪个哲学家的灵
魂不想在那里高枕无忧地安息呢？
⋯⋯    比较一下两种译文，不难看出“安息”这个字眼，既可用于生者，又可用于死者，不如“长眠
”用得恰当；而“灵魂”“安息”，却只能用于死者，又不能说“灵魂长眠”了。
“俯视”二字是书面语，不如“居高临下”更口语化。
“富饶的省份”像是地理教科书中的术语，不如“锦绣河山”更像文学的语言。
“野心”含有贬义，这里于连是在回顾，而不是在作自我批评，所以不如说“雄心壮志”。
后面的“热情”也不明确，不如“热情奔放”。
“宝贵的”更重客观；“钟情的”更重主观。
“它的位置”又像地理术语，不如“居高临下”移后为妙。
“羡慕”自然译得不错；但“高枕无忧”说出了羡慕的原因，似乎更深一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
就是中西文化的竞赛，用中国语文来描绘于连的心理，看看能否描写得比法文更深刻，更精确。
总之，这就是再创作。
两种译文都不能说没有“化”，但第五种译文还发挥了中文的优势。
如果认为第五种译文优于第四种，那就是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还有所不足，还要发挥
译文优势。
如果我的说法不错，那我就要打破一条几乎是公认的规律：能直译就直译，不能直译时再意译。
我的经验却是：文学作品的翻译，尤其是全译，能意译就意译，不能意译时再直译。
前几种译文遵照的可以说是前一条公认的规律；第五种却是后一条未经公认的译法，只是我个人五十
年翻译经验的小结。
    世界上的翻译理论名目繁多，概括起来，不外乎直译与意译两种。
所谓直译，就是既忠实于原文内容、又尽可能忠实于原文形式的译文；所谓意译，就是只忠实于原文
内容，而不拘泥于原文形式的译文。
自然，由于忠实的程度不同，所以又有程度不同的直译，如第二例第四、五种译文的后两段；也有程
度不同的意译，如第三例第五种译文意译的程度，就高于第四种译文。
所以直译、意译之争，其实是个度的问题。
因为两种语言、文化不同，不大可能有百分之百直译的文学作品，也不大可能有百分之百意译的文学
作品，百分之百的意译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创作；因此，文学翻译的问题，主要是直译或意译到
什么程度，才是最好的翻译作品。
比如说，第三例的译文到底是直译到第四种译文，还是意译到第五种译文的程度更好呢？
    在我国翻译史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鲁迅是直译的代表；“重神似不重形似”的傅雷是意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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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茅盾也主张直译，他在《直译、顺译、歪译》一文中说：“有些文学作品即使‘字对字’译了出来，
然而未必就能恰好表达了原作的精神。
假使今有同一原文的两种译本在这里：一种是‘字对字’，然而没有原作的精神；另一种并非‘字对
字’，可是原作的精神却八九尚在。
那么，对于这两种译本，我们将怎样批判呢？
哉以为是后者足可称‘直译’。
这样才是‘直译’的正解。
”在我看来，茅盾说的“直译”和鲁迅的忠实程度不同，是另一种“直译”，甚至可以说是“意译”
，至少是介乎二者之间的翻译，这样一说，直译和意译就分别不大了。
在国际译坛上，奈达大概可以算个意译派，因为他说过“为了保留信息内容，形式必须加以改变”。
(转引自《中国翻译》1992年6期第2页)纽马克则自称“多少是个直译派”，还说：“好的译者只有当
直译明显失真或具有呼唤、信息功能的文章写得太蹩脚的时候才放弃直译，而一个蹩脚的译者才常常
竭尽全力避免直译。
”又说：“翻译的再创作的成分常常被夸大而直译的成分却被低估，这尤以文学作品为甚。
”(同前3页)这和我的看法是针锋相对的。
到底谁是谁非呢？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最好是论者本人的实践，可惜这两位英美学者都不懂中文，而中英互译是今
天世界上最重要的翻译，因为世界上有十多亿人用中文，也有十多亿人用英文，所以不能解决中英互
译问题的理论，实际上不能起什么大作用。
还有一个原因，中英文之间的差距远远大于英法等西方文字之间的差距。
我曾作了一个独一元二的试验，就是把中国的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中的一千多首古诗，译
成有韵的英文，再将其中的二百首唐宋诗词译成有韵的法文，结果发现一首中诗英译的时间大约是英
诗法译时间的十倍，这就大致说明了，中英或中法文之间的差距，大约是英法文差距的十倍，中英或
中法互译，比英法互译大约要难十倍，因此，能够解决英法互译问题的理论，恐怕只能解决中英或中
法互译问题的十分之一。
由于世界上还没有出版过一本外国人把外文译成中文的文学作品，因此，解决世界上最难的翻译问题
，就只能落在中国译者身上了。
    20世纪末，刘重德提出了“信、达、切”的翻译原则，他说信是“信于内容”，达是“达如其分”
，切是“切合风格”。
从理论上说，“切”字没有提出来的必要，因为“切”已经包含在“信”和“达”之中。
试问有没有“信于内容”而又“达如其分”的译文，却不“切合风格”的？
从实践上说，《红与黑》的几种译文，哪种更符合“信、达、切”的标准呢？
恐怕前几种都比第五种更“切”吧，但更“切”是不是更好呢？
什么是“好”，前面胡适讲了：“好，就是要读者读完之后要愉快”，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要使读
者“知之”、“好之”、“乐之”。
《红与黑》的几种译文之中，到底是“切合风格”的前几种，还是“发挥优势”的后一种译文，更能
使读者理智上“好之”，感情上“乐之”呢？
如果是后一种，我就要提出“信、达、优”三个字，来作为文学翻译的标准了。
    我在《翻译的艺术》第4页上说过：所谓“信”，就要做到“三确”正确、精确、明确。
正确如(《红与黑》第三例的“长眠”和“安息”，都算正确；精确如第一例的“大惊小怪”，要比“
惊奇”精确度高；至于明确，第二例的“人”和“动物”就远比“理解它们者”容易理解。
我在同书第5页上还说过：所谓“达”，要求做到“三用”：通用、连用、惯用。
这就是说，译文应该是全民族目前通用的语言，用词能和上下文“连用”，合乎汉语的“惯用”法。
换句话说，“通用”是指译文词汇本身，“连用”是指词的搭配关系，“惯用”既指词汇本身，又指
词的搭配关系。
如以《红与黑》的三个译例来说：第二例的⋯理解它们者”就不是“通用”的词汇；第一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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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粗笨”不好“连用”，“翻山越岭”却合乎汉语的“惯用”法。
最后，刚才已经说了，所谓“优”，就是发挥译语优势，也可以说是“三势”：发扬优势，改变劣势
，争取均势。
这是指译散文而言，如果译诗，还要尽可能传达原诗的“三美”：意美、音美、形美。
简单说来，“信、达、优”就是“三确”、“三用”、“三势”(或“三美”)。
    这种简单的翻译理论，可能有人认为不够科学。
我却认为文学翻译理论并不是科学，而是艺术，和创作理论、音乐原理一样是艺术。
我在北京大学《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第1页上说过：“科学研究的是‘真’，艺术研究的是‘美’
。
科学研究的是‘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的规律；艺术研究的却包括‘有之不必然，无之不必不然’
的理论。
如果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示的话，科学研究的是1+1=2，3-2=1；艺术研究的却是1+1＞2，3-2＞1。
因为文学翻译不单是译词，还要译意；不但要译意。
还要译味。
只译词而没有译意，那只是‘形似’：1+1＜2；如果译了意，那可以说是‘意似’：1+1=2；如果不
但是译出了言内之意，还译出了言外之味，那就是‘神似’：1+1＞2。
”根据这个理论去检查《红与黑》的几种译文，就可以看出哪句译文是译词，哪句是译意，哪句是译
味，对译文的优劣高下，也就不难做出判断了。
如果《红与黑》的八种中译本出齐后，再作一次更全面的比较研究，我看那可以算是一篇文学翻译博
士论文。
如果把世界文学名著的优秀译文编成一本词典，那对提高文学翻译水平所起的作用，可能比西文语言
学家的翻译理论要大得多。
    总而言之，我认为文学翻译是艺术，是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竞赛，这是我对文学翻译的“认识论”
。
在竞赛中要发挥优势，改变劣势，争取均势；发挥优势可以用“深化法”，改变劣势可以用“浅化法
”，争取均势可以用“等化法”，这“三化”是我再创作的“方法论”。
“浅化”的目的是使人“知之”，“等化”的目的是使人“好之”，“深化”的目的是使人“乐之”
，这“三之”是我翻译哲学中的“目的论”。
一言以蔽之，我提出的翻译哲学就定“化之艺术”四个字。
如果译诗，还要加上意美、音美、形美中的“美”字，所以我的翻译诗学是“美化之艺术”。
    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杨振宁说过：“中国的文化是向模糊、朦胧及总体的方向走，而西方的文化则是
向准确而具体的方向走。
”在我看来，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也是走向总体，更重宏观；西方的翻译理论却是走向具体，更重微
观。
杨振宁又说：“中文的表达方式不够准确这一点，假如在写法律是一个缺点的话，写诗却是一个优点
。
”(均见香港《杨振宁访谈录》第83页)我却觉得，中文翻译科学作品，如果说不如英法等西方文字准
确的话，翻译文学作品，提出文学翻译理论，却是可以胜过西方文字的。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检验翻译理论的标准是出好的翻译作品。
希望《红与黑》新译本的出版，新序言的发表，能够为中国翻译走上二十一世纪的国际译坛，添上一
砖一瓦。
    试看明日之译坛，    竟是谁家之天下！
    许渊冲    1992年12月8日    北京大学畅春园舞山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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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红与黑》是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
小说围绕主人公于连个人奋斗的经历与最终失败，尤其是他的两次爱情的描写，广泛地展现了“19世
纪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强烈地抨击了复辟王朝时期贵族的反
动、教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新贵的卑鄙庸俗、利欲熏心。

　　同类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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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司汤达（1783—1842）原名玛利-亨利?贝尔，出生于法国东南部格勒诺布尔市一个有产阶级家庭
。
父亲是个思想守旧的大理院律师，母亲在他年幼时即离世。
于是司汤达从小就具有桀骜不驯的性格，他仇恨宗教信仰，曾就职于陆军部并跟随拿破仑亲征意大利
。
司汤达从1817年开始发表作品。
处女作是在意大利完成的，名为《意大利绘画史》。
不久，他首次用司汤达这个笔名，发表了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
后来发表了小说《阿尔芒斯》、《罗马漫步》和著名短篇《瓦尼娜?瓦尼尼》。
他的代表作《红与黑》于1827年动笔，1829年脱稿。
1832年到1842年，是司汤达最困难的时期，经济拮据，疾病缠身，环境恶劣。
但也是他最重要的创作时期。
他写作了长篇小说《吕西安?娄万》（又名《红与白》），《巴马修道院》，长篇自传《亨利?勃吕拉
传》，还写了十数篇短篇小说。
司汤达于1842年逝世，他手头还有好几部未完成的手稿。

在司汤达的墓志铭上写着一段话：活过、爱过、写过。

　　司汤达以准确的人物心里分析和凝练的笔法而闻名。
歌德曾称赞司汤达具有“周密的观察和对心理方面的深刻见解”。
同时司汤达也被认为是最重要和最早的现实主义的实践者之一。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红与黑>>

书籍目录

译者前言
法文版出版者言
第一部
　第一章　小城
　第二章　市长
　第三章　贫民的福利
　第四章　父与子
　第五章　讨价还价
　第六章　苦恼
　第七章　道是无缘却有缘
　第八章　小中见大
　第九章　乡间良宵
　第十章　雄心薄酬
　第十一章　良夜
　第十二章　外出
　第十三章　玲珑袜
　第十四章　英国剪子
　第十五章　鸡鸣
　第十六章　　第二天
　第十七章　　第一副市长
　第十八章　国王到玻璃市
　第十九章　思想令人痛苦
　第二十章　匿名信
　第二十一章　夫妻对话
　第二十二章　一八三零年的风气
　第二十三章　官僚的隐痛
　第二十四章　省城
　第二十五章　神学院
　第二十六章　人间贫富
　第二十七章　初人人世
　第二十八章　迎圣体的队伍
　第二十九章　首次提升
　第三十章　雄心
第二部
　第一章　乡下的乐趣
　第二章　初见世面
　第三章　起步
　第四章　侯爵府
　第五章　敏感和虔诚的贵妇
　第六章　说话的神气
　第七章　痛风病发作
　第八章　出众的勋章　
　第九章　舞会
　第十章　玛格丽特王后
　第十一章　少女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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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他是个丹东吗?
　第十三章　诡计
　第十四章　少女的心事
　第十五章　是圈套吗?
　第十六章　深夜一点钟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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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玻璃市算得是方施—孔特地区山清水秀、小巧玲珑的一座市镇。
红瓦尖顶的白色房屋，星罗棋布地点缀着小山斜坡；一丛丛茁壮的栗树，勾勒出了山坡的蜿蜒曲折，
高低起伏。
杜河在古城墙脚下几百步远的地方流过；昔日西班牙人修筑的城堡，如今只剩下了断壁残垣。
 玻璃市的北面有高山作天然屏障，那是朱拉山脉的分支。
每年十月，天气一冷，嵯峨嶙峋的韦拉山峰就盖满了白雪。
一条急流从山间奔泻而下，穿过小城，注入杜河，给大大小小的锯木厂提供了水力；这个行业只需要
简单的劳动，却使大部分从乡下来的城市居民过上了舒服的日子。
但使这个小城富起来的并不是锯木业，而是印花布纺织厂，厂里生产米卢兹花布，自拿破仑倒台后，
玻璃市就几乎家家发财，门面一新了。
 一进小城，一架样子吓人的机器发出的啪啦砰隆声，会吵得人头昏脑涨。
二十个装在大转轮上的铁锤在急流冲得轮子转动时，不是高高举起，就是重重落下，一片喧声震得街
道都会发抖。
每个铁锤不知道一天要打出几千枚铁钉来。
而把碎铁送到锤下敲成钉子的却是一些娇嫩的年轻姑娘。
这种粗活看来非常艰苦，头一回从瑞士翻山越岭到法国来的游客，见了不免大惊小怪。
如果游客进了玻璃市，要打听是哪一位大老板的铁钉厂，吵得大街上的人耳朵都要聋了，那他会听到
无可奈何的、慢悠悠的回答："噢！
是市长老爷的呀！
" 只要游客在这条从河岸通到山顶的大街上待一阵子，十之八九，他会看到一个神气十足、似乎忙得
不可开交的大人物。
 一见到他，大家的帽子都不约而同地脱了下来。
他的头发灰白，衣服也是灰色的。
他得过几枚骑士勋章，前额宽广，鹰嘴鼻子，总的说来，脸孔不能算不端正；初看上去，甚至会觉得
他有小官的派头，快五十岁了，还能讨人喜欢。
但是不消多久，巴黎来的游客就会厌恶他的那股扬扬自得、踌躇满志的神气，还有几分莫名其妙的狭
隘偏执、墨守成规的劲头。
到头来大家发现，他的本领只不过是：讨起债来分文不能少，还起债来却拖得越久越好。
 这就是玻璃市的当家人德?雷纳先生。
他规行矩步地穿过大街，走进市政厅去，就在游客的眼前消失了。
但是，如果游客继续往上走个百八步，又会看到一座气派不凡的房屋；从房子周围的铁栅栏往里瞧，
还可以看见万紫千红的花园。
再往上看，勃艮第的远山像衣带似的伸展在天边，仿佛是天从人愿设下的美景，供人赏心悦目似的。
游客起初给金钱的臭味熏得喘不过气来，一见这片景色，却会忘记那铜臭污染了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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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红与黑》被《纽约时报》和《读者文摘》评为世界十大名著之一，美国作家海明威开列的必读书
，1986年法国《读书》杂志推荐的理想藏书。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红与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3


